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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安全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济南市济阳新城供热有限公司内防汛工

作的安全管理，降低汛期对公司安全生产的损失，实现安全

生产，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适用于公司防汛工作范围。

第三条 本制度制定过程中主要参考以下安全生产法

律、法规。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十二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次修订）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主席令〔2021〕

88 号）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国务院令第 86

号发布，第二次修订）

1．《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办法》

（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149 号）

第二章 术语与定义

第四条 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制度：

（一）防汛期：根据当地气象、水文部门确定的可能发

生洪水的时间段，公司防汛期为每年 6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防汛重点部位：指公司及所属公司易受洪水影响的区

域，包括但不限于地下（半地下）换热站、基坑沟槽、过河

管、山体及护坡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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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汛物资：用于防汛抢险救灾的各类物资，如沙

袋、水泵、救生衣、照明设备等。

第三章 职责要求

第五条 安全管理部负责本单位管辖区域内防汛工作的

组织协调和具体落实。

第六条 财务部负责防汛物资的资金落实。

第四章 管理要求

第七条 防汛工作实行“安全第一，常备不懈，以防为

主，全力抢险”的方针，遵循下级服从上级、局部利益服从

全局利益和团结协作的原则。

第八条 每年汛期前，公司应下发防汛工作通知，加强

组织领导、部署落实防汛相关工作，公司应组织开展安全生

产防汛隐患排查治理、梳理防汛物资储备更新情况、建立防

汛抢险应急队伍、落实汛期领导带班值班和组织开展防汛应

急演练等工作。

第九条 公司每年汛前将防汛检查情况、物资储备情况、

队伍建设情况、应急预案等情况报送安全管理部并及时维护

更新“安平台”相关信息。

第十条 防汛工作实行指挥长负责制，实行统一指挥，

分级分部门管理，各单位实行防汛岗位责任制，切实担负起

防汛的责任。

第十一条 建立健全防汛组织机构，制定防汛应急预案。

指挥部成立以指挥长为组长的防汛领导小组，公司成立由第

一责任人担任组长的抢险小组，组织抢险队伍等，层层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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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责任制，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

第十二条 公司必须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编制当年的防

汛规划，突出防汛重点，制定切实可行的防汛方案。

第十三条 公司要充分做好防汛准备工作，做到早抓、

早检查、早落实，把好汛前检查关，消灭防汛“死角”，切

忌走过场。汛前检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防汛组织机构（即：防汛领导小组、防汛办公室、

抢险队伍）是否健全、指挥调度是否灵活。

（二）防汛制度、措施、防汛应急预案是否制定。

（三）防汛设施、抢修车辆等是否状况良好，使用可靠；

抢险物资是否建立台账，是否准备到位。

（四）对可能会遭受洪水危害的场所是否有警示标志。

（五）24 小时防汛值班情况。

第五章 防汛预警及处置

第十四条 城市汛情预警级别根据可能造成危害的程

度，由低到高划分为一般（Ⅳ级）、较重（Ⅲ级）、严重（Ⅱ

级）、特别严重（Ⅰ级）四个预警级别，分别用蓝色、黄色、

橙色、红色表示。

第十五条 公司防汛预警处置：

（一）蓝色预警：值班人员到岗；

（二）黄色预警：当日带班领导听班，值班人员到岗；

（三）橙色预警：带班领导及值班人员到岗；

（四）红色预警：除当日带班领导及值班人员到岗外，

主要负责人到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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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公司防汛预警处置：

（一）蓝色预警：各单位中层干部（M5）到岗值班；

（二）黄色以上预警：各单位管理层到岗值班（M6 以

上）。

第六章 工作要求

第十七条 重点部位、区域管理

（一）露天设施方面：大风、强降雨前后应重点对光伏

设备、充电桩（充电站）及储能电站设施、空气源热泵室外

机组、锅炉及发电机组、蒸汽架空管、过河管、山体及护坡

处、土质松动等易受灾建（构）筑物、管线设施进行巡查。

（二）厂（场）站运行方面：保证生物质发电厂管道法

兰防雷防静电跨接完好，可燃气体检测仪、路灯、避雷针等

部位防雷接地完好；地下（半地下）换热站、阀井、危化品

贮藏间（罐）等处于低洼易积水区域的设施做好防淹排水准

备工作。

（三）客户服务方面：按照统一调度、分部负责、就近

处警的原则合理安排抢维修人员，在保证员工自身安全的同

时做好抢维修及用户服务工作。

（四）户外工程施工方面：基坑沟槽要做好防雨支护与

排水，强降雨时停工撤人，雨后需排查隐患并经线上审批后

复工；用电方面要保障配电箱防雨及漏电保护器正常，强降

雨切断非必要电源；遇到极端恶劣天气，如雷暴、大风、台

风时应停止作业。

第十八条 对辖区防汛防台风重点部位落实到人，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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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全面巡查，遇极端天气预警时，增加巡检频次，同时要

做好巡检记录，留存影像资料。

第十九条 充分利用岗前十分钟、安全例会等时间，积

极组织员工参与汛期安全驾驶、防触电、防淹溺等安全常识

及操作技能的培训，提高员工的应急反应能力和自救互救技

能。

第二十条 加强值班人员的培训与教育，熟悉并遵守值

班要求，掌握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的应急处置程序和方法，确

保在发生险情时能够迅速响应、处置得当。

第二十一条 汛期必须坚持 24 小时值班制度，加强对重

点区域的巡视、检查，及时处理有关安全隐患及突发事件。

第二十二条 汛期应加强对气象预报的关注，确保能及

时、准确了解和传递有关的气象、水情、汛情预报资料，不

失时机地组织防汛抢险工作。

第二十三条 对所发生的灾情，经核实后，应如实地逐

级上报主管部门，不得虚报、瞒报、伪造。

第二十四条 汛期结束后，公司应对防汛工作进行全面

的总结，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

第七章 考核奖惩

第二十五条 按照公司《安全生产奖惩制度》有关规定

实行奖罚。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制度由公司安全生产委员会负责解释和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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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标准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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